
個案研討： 交通事故死亡肇因 

 

       

以下為一則新聞報導，請就此事件加以評論： 

⚫ 彰化縣警局近幾年交通違規取締件數大爆增，去年取締 51.8 萬件，今

年上半年也告發 21 萬多件，為了改善交通狀況，彰化縣警局於 10 月 1

日起，又新增 25 處路口科技執法取締違規。交通隊也公布統計數據，

今年 1 至 10 月，彰化縣共發生 96 起車禍，造成 100 人喪生，與去年

同期相比，車禍件數減少 16 件、死亡人數減少 15 人。 

 

交通隊分析 96 件死亡車禍案件，發現前 3 名肇事原因，分別是「駕駛

疏忽」、「未依標線（號誌）指示行駛」以及「未依規定讓車」；發

生死亡意外的車種以機車占大宗，死者年齡層以 65 歲以上為主，死亡

車禍發生時段以上午 8 時至上午 10 時最多。   (2024/11/12 三立新聞

網) 

 

 

傳統觀點 

 

⚫ 警方提醒，用路人行經偏鄉地區時，應注意路口減速慢行，行經無號

誌路口要注意停讓，不超速、不闖紅燈，才能避免憾事發生。 

 

 

管理觀點 

 

    彰化警局交通隊指出了交通事故統計結果，發現近幾年交通違規取締件數

大爆增，現在又增加了 25 處科技執法取締違規。至於車禍死亡人數，與去年同



期相比，則有明顯的減少。進一步分析死亡車禍肇事案件的原因，前三名分別

是「駕駛疏忽」、「未依標線（號誌）指示行駛」以及「未依規定讓車」。發

生意外死亡的車種則以機車占大宗，以 65 歲以上為主，且在上午 8 時至 10 時

最多。 

 

    首先我們肯定交通隊會將事故狀況作統計和分析。但是，車禍死亡人數比

去年同期明顯的減少是因為取締件數的爆增嗎？以此類推，增加了科技執法，

未來車禍死亡人數還會繼續的減少，真會這樣嗎？他們在分析死亡車禍肇事案

件的原因，前三名都可歸因為駕駛人的人為疏失，而針對這種人為的疏失的對

策，就是加強取締違規和呼籲用路人要自發的遵守交通規則，請問會有效果

嗎？我們認為，交通事故的原因除了當事人的疏失以外，一定還會有其他的原

因，尤其是有人死亡的嚴重事故。 

 

違規的案件多其中有許多涵意，用路人不遵守法規只是其中之一。對交通

管理單位來說，除了更嚴格的取締以外要想想還能做些什麼？嚴格取締違規當

然也會有用，但總是消極的，我們是否可採取一些積極點的作為呢？例如：為

什麼會有這麼多人違規？為什麼出事會嚴重到造成死亡？肇事多、肇事後情況

嚴重的地點有無共同性？現行的交通規劃有可以改善的地方嗎？標示或警示足

夠嗎？位置適當嗎？照明度足夠(尤其是晚上或陰雨天)嗎？路面的彎度和抗滑係

數配合得如何？號誌秒差適合嗎？路樹或路邊的固定裝置需要位移嗎？可以採

取什麼措施就算是肇事也能降低嚴重性？……這許多問題相信當地的員警會比

我們內行，想的辦法也會比我們周到有效，只是上級長官要改變觀念，要鼓勵

他們主動的提出改善意見並放手勇敢的去做，並以這些做為績效好壞的指標，

放棄以開罰單數、罰款總額高低作為指標，大家同意嗎？ 

 

同學們，你還有什麼補充看法？請提出分享討論。 

 

 


